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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各区财政局：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中央财政优抚对象医

疗保障经费预算的通知》（粤财社〔2022〕116 号，详见附件 1）

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报送的资金分配意见和绩效目标（穗退役

军人函〔2022〕387 号），现将 2022 年中央财政优抚对象医疗

保障经费预算 105.5 万元下达你们（详见附件 2），具体项目、

资金用途、收支科目、管理要求等详见附件 1。并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该项资金为中央直达资金，资金标识为“01 中央直达资

金”，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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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下达该项转移支付时，应单独下发预算指标文件，并保持中

央资金标识不变。 

二、在指标管理系统中及时登陆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

识，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确保数据真实、账目清晰、流向

明确、资金直达基层。 

三、请你局根据直达资金支持的单位和受益对象信息，建

立实名台账，确保资金发放信息准确合规，发放有依据，去向

可追溯。并切实加强资金监管，不得挤占、截留或挪用，年终

按要求统一编列决算，并接受财政部广东监管局的监督。 

四、请严格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在预算执

行过程中，对照本次下达的绩效目标（详见附件 3）做好绩效运

行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附件：1.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中央财政优抚对 

    象医疗保障经费预算的通知 

2.广州市 2022 年中央财政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分

配表 

3.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区域绩效目标表 

 

 

 

                               广州市财政局 

2022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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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各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广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21 日印发   































附件2

广州市2022年中央财政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分配表
  统计项目：人数(人)

区

1—6级残疾军人 其他优抚对象
全年合计金额
（单位：元）

提前下达经费
（单位：元）

本次下达经费
（单位：元）

人数 金额           
（2000元/人/年）

人数
金额

(单位：元）

越秀区 131 262,000 1786 511,047 773,047 694,081 78,966 

海珠区 75 150,000 1055 301,878 451,878 405,019 46,859 

荔湾区 38 76,000 659 188,567 264,567 234,856 29,711 

天河区 81 162,000 1455 416,335 578,335 508,149 70,186 

白云区 55 110,000 2965 848,407 958,407 803,381 155,026 

黄埔区 11 22,000 1133 324,197 346,197 293,773 52,424 

花都区 51 102,000 2333 667,566 769,566 659,227 110,339 

番禺区 55 110,000 3067 877,593 987,593 837,857 149,736 

南沙区 18 36,000 1845 527,929 563,929 483,331 80,598 

从化区 28 56,000 2678 766,284 822,284 690,866 131,418 

增城区 42 84,000 3478 995,197 1,079,197 929,460 149,737 

合计 585 1,170,000 22454 6,425,000 7,595,000 6,540,000 1,055,000 

说明：1.统计人数截止2022年7月。
2.根据规定1-6级残疾军人按人均年标准2000元。其他优抚对象（7-10级残疾军人、“三属”、在乡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老烈
士子女、两参人员、60周岁以上农村籍退役人员）按人均分配。
3.全年总计654万元+105.5万元=759.5万元，（759.5万元-117万元）/22454人=286.140554元



附件3

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专项名称 优抚对象补助经费

中央主管部门 退役军人事务部

省（区、市）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退役军人
事务厅

市（区）级财政部门 广州市财政局 市级主管部门
广州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

资金情
况（万
元）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中央补助                        105.50 

                     地方资金（市级）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通过发放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对优抚对象参保缴费、住院和门诊费用进行补
助，有效帮助解决优抚对象医疗难问题。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享受医疗待遇优抚对
象人数

申请医疗补助优抚对象人数

质量指标

经费足额拨付率 100%

优抚对象医疗补助标
准按规定执行率

100%

时效指标
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
费及时拨付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优抚对象医疗难问题
改善情况

有效改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优抚对象满意度 ≧85%


